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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规政策摘登（四则）

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制度的通知   

自2010年12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适用国务

院198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

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1985年及1986年以来国务院

及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法

规、规章、政策同时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

凡与本通知相抵触的各项规定同时废止。

（国发[2010]35号；2010年10月18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一、对公租房建设期间用地及公租房建成后占地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

料，可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造、管理公租房涉

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建造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在

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

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造、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

花税。

三、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免征契税、印花

税；对公租房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四、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租房房

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五、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作为公租房，符

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

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六、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公租

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

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七、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公租房是指纳入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批准的公租房发展规划

和年度计划，以及按照建保[2010]87号文件和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具

体管理办法进行管理的公租房。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公租房不得享

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八、上述政策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限暂定三年，政策到期后

将根据公租房建设和运营情况对有关内容加以完善。

（财税[2010]88号；2010年9月27日）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

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

通知 

一、自2 010 年 6月1日起，对 符 合 规 定 条 件的国内企 业为生 产

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 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

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见附件1）而确有必

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见附件2），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

二、自2011年1月1日起，对财关税[2009]55号文件附件《重大技术装

备进口税收政策暂行规定》第三条所列项目和企业进口本通知附件3所

列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一律

征收进口税收。

三、国内企业申请享受本通知附件1有关领域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的，具体申请要求和程序应按照财关税[2009]55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其中，企业在201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

口规定范围内的零部件、原材料申请享受本进口税收政策的，分别应

在2010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2011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按照财关税

[2009]55号文件规定的程序提交申请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或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按照财关税

[2009]55号文件规定审查企业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符合规定的，应当

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企业出具受理证明文件。申请企业凭受理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可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予办理有关零部件及原材料

放行手续。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2010年10-11月和2011年3月期

间受理的申请企业，应在2011年4月15日前一并将申请文件及初审意见

汇总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

税收政策暂行规定有关清单的通知》（财关税[2010]17号）附件1、2、3

中“大型高炉余压透平发电装置”更名为“大型高炉煤气余压透平能量

回收利用装置”，国内企业申请享受该装备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

申请要求和程序比照本通知第三条执行。

财关税[2010]17号文件附件3第十三类“输变电设备”项下“直流输

变电设备”包括第1、2、4、5、9条商品；“交流输变电设备”包括第10、

11、13、14、15、17、18条商品；“交直流通用输变电设备”包括第3、6、7、

8、12、16、19、20、21、22、23、24、26条商品。

附件：1.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目录（略）

2.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零部

件、原材料商品清单（略）

3.进口不予免税的部分重大技术装备目录（略）

（财关税[2010]50号；2010年9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拖拉机收割机和手扶拖拉机专用轮

胎不征收消费税问题的公告

农用拖拉机、收割机和手扶拖拉机专用轮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9号）规定的应

征消费税的“汽车轮胎”范围，不征收消费税。

本公告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6号；201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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